天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文件
津建设〔2018〕538号

市建委关于进一步加强无障碍设施
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通知
 滨海新区建交局、各区建委、各功能区建设局、海河教育园区经建局，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推进我市无障碍环境建设，进一步提升无障碍设施建设水平，根据《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和《天津市无障碍环境建设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现就进一步加强我市无障碍设施建设和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提高对无障碍设施建设和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无障碍设施建设是无障碍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残障人、老年人及行动不便者安全出行和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条件，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发展残疾人事业，加强残疾康复服务。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全面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加强残疾人无障碍设施建设和维护”。“十三五”以来，我市出台了《天津市无障碍环境建设管理办法》以及《天津市“十三五”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天津市“十三五”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规划纲要》、《天津市无障碍环境建设“十三五”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文件，对全面推进城乡无障碍环境建设作出了部署。
2019年我市将承办第十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各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各有关单位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抓住这一契机，认真贯彻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无障碍设施建设和管理工作，不断提升无障碍设施建设水平。
二、加强无障碍设施设计监管                                              

1. 加强规划设计指导。各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做好无障碍设施的规划安排，规范新建、改建、扩建项目无障碍设施的统筹规划、系统设计与精细施工。要突出无障碍设施与城市文化特征、道路环境容貌的整体、系统规划设计，确保各类设施符合规范要求，与周边无障碍设施匹配衔接，增强无障碍设施的系统性和适用性。
2. 加强设计监管。各施工图审查机构应当严格按照《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2012）、《天津市无障碍设计标准》（DB/T29-196-2017）和无障碍设计审图要点，强化无障碍设计施工图审查。对未按照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无障碍设计的，施工图设计文件一律不予审查通过。
三、加强无障碍设施建设过程监管
1. 严格施工质量把关。各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强化工程参建各方主体责任落实，加强对在建无障碍设施项目施工现场的质量管理。加强对工程建设施工、监理等相关人员的无障碍施工验收标准培训，提高相关人员的质量意识和技术水平。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必须包括无障碍设施的验收。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在提交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报告中，应当含有无障碍设施建设的内容。对无障碍设施工程质量不符合要求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不予备案。
2. 强化质量监督管理。各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无障碍设施项目的质量监督，对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条款规定的行为，严格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3. 加强督促检查指导。各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结合环境综合整治等工作，进一步加大对无障碍设施的监督管理力度，在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中规范无障碍设施设置，确保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交付使用，保证使用功能的系统性、连贯性和安全性，杜绝“不达标”、“未衔接”等现象。
四、积极推进农村无障碍环境建设
1. 推进城乡无障碍环境一体化建设。各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结合城镇化进程，将无障碍环境建设向街道、乡镇（村）延伸。结合重点及特色镇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村庄整治、新农村建设等项目，将无障碍环境建设纳入乡村规划中，按照《无障碍设计规范》、《天津市无障碍设计标准》要求，指导无障碍工程设计及建设。结合农村危房改造，注重农村贫困残疾人家庭的无障碍改造。
2. 推进村镇无障碍环境建设。各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认真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加强村镇无障碍环境建设的指导意见》（建标﹝2015﹞25号）要求，对已建成的村镇无障碍设施要加强管理和维护，确保无障碍设施发挥作用。立足现有条件和财力，突出重点、先易后难，重点推进与残障人、老年人及行动不便者生活关系密切的村镇道路、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基本公共活动场所等无障碍设施的建设与改造，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3. 开展村镇无障碍环境创建。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开展创建无障碍环境村镇工作的部署要求，加强对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的监督检查，指导街道、社区、乡镇、村民委员会积极做好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积极参与开展无障碍环境创建工作，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
五、强化示范引领
1. 加强组织领导。各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积极配合区政府及相关部门，结合“十三五”期间创建无障碍环境市、县、村镇工作，健全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机制，切实发挥好组织协调作用，形成各相关部门齐抓共管的无障碍设施建设工作机制。
2. 积极参与创建。各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积极参与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组织的创建无障碍环境市、县、村镇活动，调动相关部门积极性，按照创建工作标准，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建筑节能、建筑抗震加固等工作统筹推进，努力在我市推选一批无障碍环境建设示范市、县、村镇。
3. 加大宣传力度。各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不断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的宣传，把建设好、使用好、维护好无障碍设施纳入精神文明建设中，努力构建和谐社会。
 

 

                                 2018年11月5日
   （此件主动公开）
